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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根据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

贷款批量转让协议》，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上述债权的受让方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清单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载

主体及 /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

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担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质押人、出资人。

3、 欠息是指根据转让方与借款人签

订的《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基准日

的借款人未偿还利息余额， 包括罚

息、迟延期间利息以及复利。 4、本公

告当中内容如与生效的法律文书载

明的相关内容不一致的，以生效的法

律文书载明的内容为准。

联系人： 梅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6746602； 杨先生， 联系电

话：0898-66745902， 联系地址：海

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传

真：0898-66700042。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5年 7月 2日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 担保人

截止 2025年 2月 28日转让债权余额

本金 欠息（含罚息、复利） 合计

1

海南凯都实业有限

公司

文昌港湾港务有限公司、 海南嘉凯实业有限公司、海

口明隆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凯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文昌信义矿业有限公司、符成强、林凤玲、符云雄

206,680,000.00� 17,461,175.89 224,141,175.89

2

海南阳光国汇娱乐

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嘉凯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明隆贸易有限公司、海

南凯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谭克勤、唐立、符成强、林

凤玲、符云雄

12,351,491.42 2,354,761.46 14,706,252.88

3

三亚瑞兴合泰旅游

控股有限公司

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为民新兴广场租赁管理

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弘盛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

有限公司、张海林、冯葵兴、张艺林、陈月红

166,479,038.86 37,971,659.57 204,450,698.43

4

海南春蕾园米业有

限公司

海南禾润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海南春蕾南繁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春蕾天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萍乡市安源春蕾农副产品发展有限公司、何志军、

林利华、曾钢、刘恋、胡有军、欧阳益明、周海梅、黄勇

14,683,781.62 1,054,953.98 15,738,735.60

合计 400,194,311.90 58,842,550.90 459,036,862.8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5-07）

《中国证券报》（2025-07-02）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精选

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5-06-03 17.1685 22.6784 15.0746 22.7803 12.4057 14.0487 14.1313 5.5580 40.4763 9.3281 11.7521 10.4655 10.7031 11.0680 10.1747 11.4686

2025-06-04 17.1714 22.6972 15.0779 22.8084 12.4197 14.0611 14.2608 5.5927 40.6951 9.4396 11.7647 10.4737 10.7111 11.0743 10.1751 11.4688

2025-06-05 17.1728 22.7047 15.0759 22.8225 12.4251 14.1304 14.2722 5.6217 40.7935 9.7659 11.7750 10.4758 10.7085 11.0793 10.1758 11.4687

2025-06-06 17.1738 22.7252 15.0871 22.8302 12.4288 14.1304 14.2705 5.6128 40.7870 9.6244 11.7773 10.4800 10.7120 11.0855 10.1766 11.4718

2025-06-09 17.1793 22.7506 15.0947 22.8650 12.4763 14.1412 14.3068 5.6411 40.9616 9.7965 11.8074 10.4964 10.7143 11.0959 10.1775 11.4736

2025-06-10 17.1792 22.7501 15.0889 22.8531 12.4536 14.0429 14.3596 5.6092 40.8213 9.8032 11.7934 10.4891 10.7111 11.0968 10.1781 11.4729

2025-06-11 17.1826 22.7775 15.1085 22.8818 12.5044 14.0688 14.5323 5.6527 41.1026 9.8662 11.7994 10.5093 10.7287 11.1009 10.1789 11.4781

2025-06-12 17.1847 22.7838 15.1122 22.8894 12.5420 14.0197 14.5356 5.6388 41.1479 9.8035 11.7968 10.5209 10.7343 11.1060 10.1887 11.4795

2025-06-13 17.1840 22.7789 15.0976 22.8573 12.5056 13.9495 14.4849 5.5941 40.8749 9.6865 11.7944 10.5102 10.7262 11.1019 10.1940 11.4766

2025-06-16 17.1879 22.7897 15.1019 22.8729 12.5184 14.0056 14.4853 5.6164 40.9950 9.8435 11.7944 10.5148 10.7283 11.1015 10.1968 11.4782

2025-06-17 17.1882 22.8186 15.0955 22.8680 12.5284 13.9965 14.3513 5.6139 40.9086 9.8373 11.7974 10.5164 10.7299 11.1058 10.1979 11.4772

2025-06-18 17.1904 22.8396 15.1025 22.8691 12.5183 14.0142 14.3777 5.6080 40.9179 9.9342 11.7974 10.5132 10.7316 11.1093 10.1979 11.4801

2025-06-19 17.1886 22.8348 15.0815 22.8188 12.4679 13.9690 14.1269 5.5478 40.5365 9.8736 11.7745 10.4901 10.7154 11.1029 10.1987 11.4756

2025-06-20 17.1910 22.8476 15.0868 22.8195 12.4619 13.9161 14.0903 5.5570 40.5488 9.8101 11.7702 10.4892 10.7202 11.1062 10.1998 11.4773

2025-06-23 17.1957 22.8749 15.0851 22.8456 12.4872 14.0167 14.1185 5.5797 40.7242 9.8566 11.7806 10.5002 10.7285 11.1116 10.1996 11.4774

2025-06-24 17.1990 22.8853 15.0933 22.8932 12.5294 14.1443 14.2940 5.6535 41.1863 10.0303 11.7942 10.5156 10.7428 11.1238 10.2007 11.4804

2025-06-25 17.2028 22.8941 15.1144 22.9396 12.5542 14.2720 14.4236 5.7282 41.6405 10.2053 11.8271 10.5266 10.7666 11.1313 10.2004 11.4861

2025-06-26 17.2046 22.8823 15.1081 22.9270 12.5483 14.2517 14.3798 5.7070 41.5467 10.1899 11.8186 10.5228 10.7648 11.1294 10.2041 11.4847

2025-06-27 17.2053 22.9020 15.0994 22.9373 12.5442 14.1816 14.4469 5.6962 41.4503 10.2788 11.8293 10.5232 10.7621 11.1233 10.2048 11.4853

2025-06-30 17.2082 22.9067 15.1063 22.9601 12.5713 14.2890 14.4700 5.7146 41.6523 10.3026 11.8431 10.5346 10.7654 11.1281 10.2051 11.4900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 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25年

1月2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

(2025-07)

仅反映投资账户

2025

年

6

月

01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25

年

08

月

02

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

688479

证券简称：友车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4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8/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8月2日~2025年8月1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6,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80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25%

累计已回购金额 31,203,875.2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91元/股~20.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公司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3日、2024年8

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2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28）。

因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人民币23.1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6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42,383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44,317,400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8.79元/股、最低价

为18.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2,432.67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股份1,8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44,317,400股的比例为1.2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20.00元/股、最低价为13.91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203,875.20元（不含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88639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28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邓杰勇先生因个

人原因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公司与邓杰勇先生签署了《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不存在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纠

纷或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况。

● 邓杰勇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与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进行，邓杰勇先

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邓杰勇先生因个人原因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邓

杰勇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邓杰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邓杰勇先生，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专

业，硕士学历；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任公司技术部管理培训生，2017年11月至今历任秦皇

岛华恒生产二部副经理、秦皇岛华恒高级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邓杰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6,43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66%。

离职后，邓杰勇先生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研发及知识产权情况

邓杰勇先生在职期间参与了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目前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产品与技

术研发工作均正常进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邓杰勇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

权均为职务成果，相关所有权均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

形，亦不存在影响公司专利权属完整性的情况。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邓杰勇先生签署的《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技术秘密和

其他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竞业限制等事项。截至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邓杰勇

先生存在违反《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288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比例为13.14%。 公

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研发人员结构完

善，研发团队经验丰富，团队成员各司其责并最终形成集体成果，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

单一依赖的情形。

目前公司的产品与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进行，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核心

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邓杰勇先生已在离职前完成工作交接，公司各项研发项目均正常进行。 目前，公司研发团

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及创新

产品的持续研发工作。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工作，将持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优化研发组织架构体系，引进优

质人才，不断增强公司研发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现有核心技术人员、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邓杰勇先

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有的核心技术。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1096

证券简称：宏盛华源 公告编号：

2025-038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宏盛华源” ）于2025年6月23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宏盛华源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近日，涉及增资的各子公司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披露如下：

1.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取得了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

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19516702J

名称：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红垦农场

法定代表人：施洪亮

注册资本：53,081.3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11月2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通信设

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照明

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

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

验；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浙江元利江东铁塔有限公司取得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51730282C

名称：浙江元利江东铁塔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河庄街道江东三路6301号

法定代表人：舒芳

注册资本：13,189.8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08月05日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加工：钢管塔、铁塔、金属构件、非标准件、电力线路器材及工具、电

力设备钢结构、钢网架、建筑钢构；热镀锌；建筑安装、施工；五金机械及电器修理；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其他无需审批的合法项目**。

3.江苏振光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取得了镇江市丹徒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换发的《营

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12733742300N

名称：江苏振光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镇荣路19km处

法定代表人：刘宗坤

注册资本：35,521.3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1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特种设备制造；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

工；建设工程监理；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紧固件制造；紧固件销售；金属表面

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工；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土地

使用权租赁；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特种设备

销售；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集装箱制造；对外承包

工程；工程管理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88638

证券简称：誉辰智能 公告编号：

2025-031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

股数为667,461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67,46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14日（因2025年7月12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995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

销商兴业证券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0万股，并于2023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4,0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105.2640万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94.736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24个月，限售股股东1名，对应限售股数量共

计667,4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7月14日（因2025年7月12日

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自公司2023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

完成之日起，公司总股本由40,000,000股增加至56,00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于2024

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使得本次拟解除限售的1名限售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由476,

758股增加至667,461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56,000,000股的1.19%，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发生因其他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及《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

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为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关于其持有的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24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誉辰智能战略配

售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战略配售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

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24个月，限售股股东1名，对应限售股数量

共计667,4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

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14日（因2025年7月12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

易日）。

（一）限售股上市流通清单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数量

（股）

1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7,461 1.19 667,461 -

合计 667,461 1.19 667,461 -

（二）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1

首发战略配售限

售股

667,461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合计 667,461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

603232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

2025-028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

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未使用的700股股份用途由“用

于实施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并对该700股股份实施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36,050,695股变更为236,049,995股。

股份注销日期：2025年7月2日

一、回购股份情况概述

2023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

购，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63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

2023年11月7日披露的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76）、《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80）。

2024年4月27日， 公司已完成回购事项，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

01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63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4.70元/股，最低

成交价格为人民币8.4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4,464,94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二、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2024年6月，公司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2024年9月24日完成授予登记，限制

性股票登记数量475.00万股，其中273.60万股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

普通股股票，201.40万股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披露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已使用股份数量201.4万股， 用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有700股未使用。

三、本次注销股份的原因及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将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已回购但尚未使用的700股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

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并对该700股股份实施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

26日、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7）《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2）。

因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变更回购股

份用途并注销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截至申报期满，申报期间公

司未收到债权人对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提出异议， 也未收到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的相关申请文件， 预计本次注销股份

将于2025年7月2日完成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36,050,695股变更为236,049,995股。 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750,000 / 4,75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31,300,695 -700 231,299,995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00 -700 0

股份合计 236,050,695 -700 236,049,995

注： 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

为准。

六、本次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

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情形。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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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葛毅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陆俊先生出席本次董事会。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于2025年6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6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

出席董事9人（其中委托出席1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4人），公司董事葛毅先生因工作原因授

权委托董事陆俊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同意，会议由董事陆俊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崔宏琴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有关详情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议案》

为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一本通》倡议，公司

制定了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有关详情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发布的《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经理层成员2025年度绩效合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相关制度规定，结合公司年度经营任务、重点工作

目标及经理层成员岗位职责情况，董事会同意制定并与公司经理层成员签订2025年度绩效合

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已于2025年6月30日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

2025-040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公司九届二十六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崔宏琴女士（简历

见附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

代表人变更为崔宏琴女士。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

崔宏琴女士简历

崔宏琴女士，1973年出生，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 曾任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主任，融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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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牢固树立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着力提升公司质量

和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积极响应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

项行动一本通》等相关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

案，本方案已经公司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如下：

一、聚焦稳健经营，坚持高质量发展

公司深度融入国投集团“建设世界一流资本投资公司” 战略蓝图，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坚

持改革发展，推动业务转型，全面夯实风险管理基础，聚焦产业金融主责主业，围绕实体经济需

求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一是努力提升经营业绩，持续推动业务转型。 2024年，公司聚焦核心业务，积极应对挑战，

把握发展机遇， 高质量完成全年经营业绩目标， 经营质量持续提升，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50.58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94亿元， 同比增长14.32%， 总资产规模达到3,

024.01亿元，同比增长7.96%，归母净资产549.25亿元，同比增长3.58%。 公司积极探索改革转

型，优化发展思路，制定了国投资本专业化管理提升及金融企业业务转型发展方案，构建了以

风险管理为核心、以战略闭环为牵引、以运营督导为抓手、以业绩考核为导向、以中后台支持为

保障的“五位一体” 管理体系，为增强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好顶层设计。

二是践行央企金融使命担当，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公司聚焦产融协同、以融助产的功

能定位，在资源整合、风险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与实体企业优势互补，持续助力制造业、战略

新兴产业和科创产业发展。 持续提升普惠金融业务覆盖面、高效性和可持续性，拓展中小微企

业业务场景，将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

2025年，公司将积极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为指引，

在“稳”“质”“效” 三方面下功夫。 加快推进业务转型方案落地见效，发挥专业化管理平台作

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优化业务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高质量完成全年

经营业绩目标。

二、维护价值信心，积极回报股东

公司始终秉持“以投资者为本” 的理念，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在兼顾自身实际经营情

况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为投资者提供连续、稳定的现金分

红。 同时，公司结合股权结构、经营需要和市值表现，适时地实施股份回购，向资本市场传递价

值信心。 2024年，公司坚持积极回报投资者，圆满完成价值2亿元的股份回购，并将回购用途由

“用于可转债转股”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公司2024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从30%

提高至36%（含当年股份回购并注销金额），分红比例创近五年新高。

2025年4月9日，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结合公司发展战略、经营

情况及财务状况，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公司将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将继续坚持稳健经营理念，努力促进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提升，同时深入践行“以投资者为

本” 理念，结合资金使用安排和经营发展需要，认真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要求，增强

分红的稳定性、持续性，更好地稳定投资者预期，形成公司经营质效提升与股东回报增长相互

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加强投资者沟通，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持续完善多层次投资者互动交流机制，积极加强投资

者沟通，在投资者热线和邮箱、上证e互动等平台及时回复投资者提问，通过业绩说明会、股东

会、投资者调研、路演交流等方式，加强与资本市场中各类投资者的交流，在依法合规基础上积

极传递公司的投资价值， 增进市场对公司的了解和未来发展的信心。 严格遵守监管及合规要

求，严谨开展信息披露工作，不断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透明度和主动性。 同时，持续加强内幕

信息管理，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公司已连续五年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评价最高级

A级。

2025年，公司将在制定《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市值管理

相关措施落实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日常维护工作，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主动开展多形式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全年举办或参加不少于3次业绩说明会，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进一步完善信

息披露制度体系，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自愿性披露，努力提升公司透明度，积极传递公

司真实价值，维护市场良好形象。

四、完善公司治理，筑牢稳健发展根基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形成了由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组成的健全、完善的公

司治理架构，构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相互协

调、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体系。 公司董事会持续加强法人治理体系建设和规范运作，2024年根

据监管新规和实际需要，完成了公司章程及“三重一大” 相关制度的修订工作，并通过制定

《治理主体决策权责清单》进一步明确了权责范围和工作程序，有效提升了公司治理及规范运

作水平。

2025年，公司将持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职能作用发挥，稳步

推进监事会改革，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及时跟进监管要求，集中推进公司治理系列制度“立

改废” 工作，保障董事会规范有效运作；加强董事会履职能力建设，强化董事会决议事项督导

落实，实现决策与执行的顺畅衔接，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强化“关键少数” 责任，提升合规责任意识

公司高度重视“关键少数” 责任担当的强化与落实，与大股东、董监高等保持密切沟通，及

时传递合规及履职要求。 积极协助董监高参加合规培训学习，不断提升履职能力。

2025年，公司将紧密关注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变化，及时更新、修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确

保相关会议的运作与召开均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执行。 公司将积极组织董监高参加相关培

训，及时收集、分析监管法规、案例、行业动态等资讯信息，形成报告向“关键少数” 传递，进一

步提升“关键少数” 的履职能力、合规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发提质增效内驱力。

本次行动方案为基于公司基本情况作出的规划，不构成公司承诺。行动方案的实施可能会

受内外部环境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国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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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2021年2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 公司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829,000元转换

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83,445股（已根据公司2020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进

行调整），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0%。

●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换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999,171,000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9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70号）核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投资本” 或“公

司” ）于2020年7月24日公开发行了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

亿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65号文同意，公司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8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国投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7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国投转债” 自2021年2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当前转股价格

为人民币9.55元/股。

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完成了回购股份的注销工作， 本次注销已回购股份31,339,011

股，回购注销完成后，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仍为9.5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

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1年2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公司可转债累计有人民币829,000元转换为公司

A股股份， 累计转股数量为83,445股 （已根据公司2020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进行调

整），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0%。 其中，2025年3月31日至2025年6月30

日期间，公司可转债有人民币3,000元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转换数量为312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换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999,171,0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89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3-31)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6-3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393,981,307 +312 6,393,981,619

总股本 6,393,981,307 +312 6,393,981,619

四、其他

联系部门：综合部（董办）

联系电话：010-83325163

电子邮箱：600061@sdic.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2号楼国投金融大厦

邮政编码：100034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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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9日~2026年4月8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9日，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投资本” 或“公司” ）召开九届二十二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90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

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